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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1981号
刘仁喜：本院受理原告詹冬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
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308号

邵佩琴：本院受理原告方学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
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3825号

苏佳伟：本院受理原告黄连安诉被告苏佳伟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浙
0106民初3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653号

沈炜锋：本院受理原告孙林与被告沈炜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3楼
23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9963号

杭州扬邦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亚照
诉被告杭州扬邦旅行社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22号

余卫星: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被告余卫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9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21号

李松:本院对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被告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李松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0)浙0108民初462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94号

郑新民:本院对原告朱灵玉诉被告郑新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094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42号

胡力斐:本院对原告叶珊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
民初52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叶珊珊
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47元，由原告叶珊
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45号

李波、颜叫妹: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波、颜叫妹服务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0)浙0108民初524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602号

张伟燕:本院受理原告吴清松诉被告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736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17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1085号

陶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钟冬琳诉被告陶建华同居
关系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陶怡雯、陶智成两个孩子拖欠的抚养费，共计
48600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在协议书中第五
条约定的补偿款共计200000元。三、判令被告向原
告记录履行支付协议书约定的陶怡雯、陶智成两个孩
子的抚养费每月6000元，时间从2021年1月1日起直
到孩子年满18周岁。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
定书、转换程序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3日9时在本院30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998号

崔艳丽、荆国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1）浙
0205民初998号]，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863号

福建金磊建材有限公司、吴小金：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慧和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辛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金磊建材有限公司、福建三
都澳金磊港务有限公司、吴小金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
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17日9时0分在本院洪塘人民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001号

彭称林、祁杨珍：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1）浙0205民
初1001号]，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
证材料、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201号

郑芝国：本院受理宁波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集装箱储运分公司与郑芝国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
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
为：一、宁波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集装箱储运分
公司与被告郑芝国于2020年4月24日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于2021年3月5日解除；二、被告郑芝国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腾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东昌
路145号沿街145-2号租赁房屋，并按月租金1350元
标准支付自2020年8月1日至实际腾退之日的房屋租
金（占有使用费），须扣除被告郑芝国所交的3000元押
金；三、被告郑芝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宁
波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集装箱储运分公司律师费
30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288号

刘瑶瑶：本院受理陕西御林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刘瑶瑶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一、被告刘
瑶瑶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陕西御林
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欠款38508元、律师费
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38508元为本金、自2019
年9月1日起按照LPR的四倍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日止、上限为8600元）；二、驳回原告陕西御林军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287号

刘盼盼：本院受理陕西御林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刘盼盼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一、被告刘盼盼于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陕西御林军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欠款40000元、律师费3000元并支
付违约金（以4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3日
起按照LPR的四倍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上限
为8000元）；二、驳回原告陕西御林军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746号

杨军强：本院受理包洪平与杨军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
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文为：被告杨军强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偿还包洪平借款本金660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717号

胡仙芳(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67****1568)：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泰昊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胡仙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材料、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请：
一、被告返还代偿款本金50302.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
照50302.2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8%从2018年8月
27日计算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二、原告有权对拍卖、
变卖被告的担保物(浙BONU39发动机号为1031014,
车辆识别代号为LHGRU5847F2031071)的价款优

先受偿；三、请求判令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6月17日，10:00在西郊小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9989号

徐铁峰（公民身份号码：2306211988****
4852）：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萍与被告徐铁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99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徐铁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
还原告刘萍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支付以未付本金
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刘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879元，减半收取4939.5
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徐铁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756号

天津天瑞玮圣运动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宁波市海曙伟驰车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天
瑞玮圣运动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保全民事裁
定书、保全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
支付货款238684.4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
利息252691.70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5日08时45分在本院
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92号

钱芝海（公民身份号码：3210281972****
1612）、刘晓飞（公民身份号码：3213221985****
7450）：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海波诉被告钱芝海、刘晓飞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
付劳务费27490元及利息；二、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06月15日15：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729号

杨阳(公民身份号码5107261986****1823)、鲜
天财（公民身份号码5107261983****201X）、浙江
天才天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曙天之源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倪亦铭诉被告杨阳、鲜天财、浙
江天才天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曙天之源贸易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浙
江天才天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曙天之源贸易
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购货款154760元及利息（利息
以15476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21年3月1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鲜天财、杨阳对
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6月
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239号

王引（公民身份号码：5303251996****0550）：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车辆
贷款1783.73元；二、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6月21日
09：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336号

赵海螺（公民身份号码：4127241985****
4135）：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香柏树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赵海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

告支付车辆租金25175.33元、违约金25175.33元、违
章违约金17000元、停车费82.50元、维修费用1000元、
维修停运费用280元、回收车辆费用2264元，扣除车辆
押金10000元，合计60977.16元；二、判令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06月16日14：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787号

张必肖、李和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必肖、李和生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1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江东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25号

贾尚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贾尚潭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38号

郭国贵：本院已受理（2021）浙0212民初1538号
原告俞洪与被告余洁波，第三人郭国贵排除妨害纠纷
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民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11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18号

邱春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邱春艳、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818号撤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381号

苏承松：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苏承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638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374号

马小勇：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马小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637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376号

王美玲：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王美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637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6378号

于振伟：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于振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63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643号

舒小芳：原告宁波胜鹏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诉被告舒小芳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
已予以准许。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921号

张兴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兴华、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1921号撤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
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15号

鲁厚超、江苏金元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关于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鲁厚超、江苏金元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1115号民事裁定书。2021年3月25日，原告向本院
申请撤诉，本院予以准许。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817号

鲜树林：本院受理原告李乾锋与被告鲜树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简易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15日8时45分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940号

邹燕：原告宁波鹏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邹
燕、谌传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294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邹燕、谌传兵归还原告宁波鹏
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本息6365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宁波鹏派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计25元，由被告邹燕、谌传兵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本院）。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生效。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819号

郑亚雍（公民身份号码：5221211994****
0412）：本院受理原告范浩然与被告郑亚雍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房租14000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6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825号

义乌市巨健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国高纸
品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巨健贸易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义乌市巨健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停
止侵犯原告第1924008号“ROYAL”和第1087539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判令被告义乌市巨健贸易有限公司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3.判令被告义乌市巨健
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支14297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7
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05号

王赛萍（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71****
342X）、王炳奇（公民身份号码：3503221974****
0017）：本院受理原告卢贤雷与被告王赛萍、王炳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一、依法判决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5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6年
4月2日起计算到实际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
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
10日8时4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24号

钱双全（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75****
6457）：本院受理原告梁圣兵与被告钱双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3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6
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617号

冯仟仟（公民身份号码：4108031995****
0075）：本院在审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分行与被告冯仟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
初7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冯仟仟应
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借款本金62900元、利息755.98元、罚息10274.95元
（拖欠罚息暂算至2020年6月15日止，此后罚息按合
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冯仟仟应支
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为
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200元及保全费771元。上
述一、二判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78元，减半收取839元及公
告费350元，由被告冯仟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